珠海市道路营运货车注销（变更）申请表

	申请人名称
	
	负 责 人
	

	经 办 人
	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车牌号码
	
	核定载质量
	
	道路运输证号
	

	申 请 注 销 事 由（注销事项填写该栏，变更不填）

	车辆已经报废，注销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	车辆过户转出，注销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
	主动退出营运，注销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	车辆被盗（被抢），注销《道路运输证》。

	申 请 变 更 事 项（变更事项填写该栏，注销不填）

	报  停
	  □申请报停时间时间从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止。

	报停原因
	  (正常报停      □非正常原因报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恢复营运
	  □申请从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起恢复营运。

	车牌号码
	  □变更为:
	车牌颜色
	□变更为:
	其他
	 □      变更为:

	声明：本申请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申请材料是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，因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而引起的法律责任，均由申请人承担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窗  口  受  理  事  项

	   一、车辆审核情况（变更事项填写，注销不填）：              档案号：

1、车辆技术等级：□壹级   □贰级   
2、车辆违章处理结果记录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请人提交材料：

1、《珠海市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注销（变更）申请表》；（收原件）□          

2、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；（验原件）□
3、相应注销事由所需其它材料：

注销均需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□
（1）过户迁出:  ①旧机动车交易发票；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□
 ②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栏和信息栏；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□

③行驶证；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□
（2）报    废：   报废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；（验原件）；□
（3）被盗、被抢： 公安部部门出具的被盗、被抢机动车辆报案登记表；（验原件）□
（4）注    销：   有效工商营业执照副本,个体车辆同时提供车主身份证（验原件）□
4、相应变更事项所需其它材料： 

（1）正常报停: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□
（2）非正常原因报停：执法部门出具的扣车证明或其他对应原因证明材料；（验原件）□
（3）恢复营运:只需提交材料1,2；
     （4）变更车牌号码、车牌颜色等：

      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□             

②有效车辆行驶证的四面；（验原件）□
      ③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栏、信息栏；（验原件）□  

       ④变更后车辆45°角彩色照片2张及JPEG格式电子文件1份；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⑤有效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副本；（验原件）□    

备注：申请人所提交材料均扫描上传系统。
经办人(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 表 说 明 及 所 需 资 料

一、填表说明：

1、填写时使用黑色、蓝色墨水笔，字体工整；标注有“□”符号的为选择项目，选择后在“□”中划“√”；2、表格内容需如实填写，如表格内容有涂改或虚报恕不受理。
二、所需提交资料： 

1、《珠海市道路道路营运货车注销（变更）申请表》，加盖公司印章；（原件1份，路24.2表）

2、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；（验原件）

3、相应注销事项所需材料：

（1）过户迁出: 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②旧机动车交易发票或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栏或行驶证；（验原件，收复印件）；

（2）报   废： 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

              ②报废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汽车回收证明；（验原件）

（3）被盗、被抢： 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

②公安部部门出具的被盗、被抢机动车辆报案登记表；（验原件）

（4）注    销：  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收原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有效工商营业执照副本,个体车辆同时提供车主身份证；（验原件）

4、相应变更事项所需其它材料：

（1）正常报停:   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原件）

（2）其它原因报停: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原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②发生交通事故或被执法部门查封（停驶1个月以上）的有关部门出具的扣车证明；（验原件）

（3）恢复营运:  ①营运车辆报停通知书或被盗、被抢通知书（原件1份），或有关部门放行证明（验原件）；

                  ②《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报告》（原件1份）；

（4）变更车牌号码、车牌颜色等：

                  ①《道路运输证》主、副证；（原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②有效车辆行驶证的四面；（验原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③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栏、信息栏；（验原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④变更后车辆45°角彩色照片2张及JPEG格式电子文件1份；

                  ⑤有效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副本（验原件）

道路运输24.2表











